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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积极改善就业环境方面，
公共就业服务部门将根据就业形
势变化和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
强化政策服务保障和权益维护，
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创造条件。

同时，公共就业服务部要结
合“筑梦未来 与你同行”就业创
业政策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政策
解读、新闻报道广泛进行政策推
介，拓展政策申请渠道，指导帮助
毕业生做好材料准备和手续申
报，简化审批办理流程，确保政策
及时兑现。

后续公共就业服务部门将进
一步加强人力资源市场监管，严
厉查处虚假招聘、违规收费、“黑

中介”等违法违规行为，在招聘会
现场和相关网站张贴发布防范求
职陷阱的专门提示，畅通投诉举
报渠道。健全招聘信息管理制
度，对招聘信息真实性、有效性进
行必要审查，不得设置性别、民族
等歧视性内容，确保毕业生能获
得真实可靠的就业信息。要认真
落实人社系统行风建设的总体要
求，围绕高校毕业生服务便利化
需求，进一步梳理、精简、优化相
关就业创业服务流程，加强信息
共享和业务协同，推动政策服务
一网通办、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
次，为毕业生提供优质高效的服
务，积极促进人岗匹配。

2018年上海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月启动：

提供就业实名登记等就业服务
近日正值2018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月。上海全市推出了面向毕业生的百余场就业服务活动。各区就业服务月的活动详

情将会在市人社局就业促进中心“乐业上海”微信平台发布。 青年报记者 陈晓颖

据悉，今年是全国开展高校
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活动的第 11
年。11年间，上海市在高校毕业
生就业服务月期间共举办各类专
场招聘会2000余场，累计提供招
聘岗位近30万个，帮助近4万名
高校毕业生找到工作。

2018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
月的活动主题是实名服务，精准
到人，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
业。活动的服务对象为2018届有
就业意愿的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
生和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此
次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期

间，上海有关部门将有就业意愿
的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纳入就
业创业促进计划，做到登记一人，
服务一人。对有求职意愿的，提
供职业指导和岗位信息；对有创
业意愿的，提供创业服务，落实创
业扶持政策；对有培训意愿的，组
织参加职业培训，提供技能鉴定
服务；对有见习需求的，组织参加
就业见习，帮助积累经验、提升能
力；对困难毕业生，开展就业“红
娘”结对帮扶；对就业困难的，实
施重点帮扶，加强就业权益保护，
促进就业创业。

近年来，上海市人社局顺应
本市青年就业服务需求，推出了
职业训练营以及青年就业见习两
项政策。以职业体验见习促进更
高质量就业。2017年5月4日起
上海正式实行的青年就业政策

“组合拳”是支持应届学年学生参
与见习、鼓励更多求职“有惑”的
年轻人入职业训练营，促进上海
青年人群“想就业”“能就业”“有
渠道”“就好业”。就业见习基地
与青年（大学生）职业训练营就是
为在沪青年就业群体拓宽了“见”
与“练”的平台。青年（大学生）职
业训练营是为青年（大学生）搭建
的一个融合课堂教育、求职辅导、
岗位模拟、职场体验和专项就业
服务等各类功能为一体，致力于
提升青年（大学生）职业技能硬实
力和求职技巧软实力的综合性公
共就业服务平台。青年（大学生）
职业训练营的培训内容分为普
训、特训、专训三个部分。每个训
练营配备不少于3名专业化专职
人员。青年（大学生）职业训练营
每一班次一般不超过 30 人。职
业训练营根据提升学员综合就业
能力、专业技能以及应聘求职特
定能力等不同，合理安排训练周
期。青年学生在参与过程中，将
就业能力和专业技术能力融会贯

通。就业见习基地则是将一批大
型成熟企业、科技型成长企业“开
发”为高质量见习场所，为上海市
高等学校及中等职业学校毕业年
度的学生提供见习岗位。据悉，
就业见习期限一般为1-6个月。

此外，本市通过开展实名制
精准服务，助推高校毕业生就业，
力争将有就业意愿的高校毕业生
全部纳入本市的就业促进工作中
去。针对应届生的就业情况，上
海市人社局就业促进中心连续两
年推出毕业生就业情况调研报
告。2017年12月，“乐业报告”发
布了《上海市2017届高校毕业生
就业状况报告》，数据显示，2017
届上海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的平
均月薪为5386元，与2016届毕业
生同期平均月薪4990元相比，增
长了7.9%。数据关注高校毕业生
的薪酬变化情况。从近年来变化
规律看，上海高校毕业生初次就
业的平均月薪整体呈现稳步上升
趋势。青年人对工作的态度到底
是怎样的？在就业满意度方面，
对当前的就业岗位“非常满意”的
2016届高校毕业生约占16.5%，表
示“比较满意”的约占63.2%，两者
合计约占79.8%；对当前的就业岗
位“不太满意”或“非常不满意”的
高校毕业生约占6.1%。

在 2018 年高校毕业生就业
服务月期间，本市各级公共就业
服务部门将从职业指导、岗位发
布、档案托管、组织专场招聘会、
就业见习、职业培训，就业援助等
方面提供公共就业服务。

2018 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服
务月期间本市将多渠道加强实
名登记，扩大实名信息登记渠
道，将在本地求职的未就业毕业
生全部纳入实名制就业帮扶，并
将本地户籍毕业生信息先行分
解下发，推进跨地区信息交换，
及早锁定帮扶对象。据悉，各级
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将主动

拓展登记范围，在报到接收、就
业失业登记、政策申请等业务办
理时，同步对未就业毕业生进行
实名信息登记，在各类招聘活动
中对求职毕业生办理现场登记，
依托社区基层服务平台开展专
项摸排，做到人员信息应登尽
登。后续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
构将加强实名登记基础管理，规
范信息采集、分解、更新、报送等
操作规程，落实工作责任，提高
数据质量，后续跟踪服务情况要
做到动态更新，及时掌握未就业
毕业生就业帮扶、政策落实和就
业创业进展情况。

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关于开展2018年全国高校毕业
生就业服务月活动的通知》要
求，各地要在掌握未就业毕业生
底数和需求基础上，把有就业创
业意愿的毕业生都组织到服务
活动中，分类确定就业创业服务
清单，精准施策。各级公共就业
人才服务机构和基层服务平台
要与未就业毕业生建立一个联
系渠道，将一揽子帮扶措施打捆
打包及时推送，做到发放一份政
策清单、提供一本服务手册、开
展一次职业指导、提供一次政策
咨询、制定一份求职就业或创业
计划。按照要求，就业服务部门
将深入企业挖掘岗位信息，对有
就业意愿的毕业生提供不少于3
次有针对性的岗位推介，同时做

好对企业的用人指导和服务，用
好相关就业扶持政策，增强企业
吸纳就业积极性和毕业生就业
稳定性。对就业适应能力不足
的毕业生，要及时纳入技能就业
专项活动，拓展一批高质量就业
见习岗位，确保有需求的毕业生
都能获得提升实践技能水平的
机会。

就业服务部门要将有志创业
的毕业生纳入创业引领行动，推
动各类创业孵化基地向其开放，
提供场地、项目、资金、培训等支
持。并且将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残疾、长期失业毕业生以及就业
困难的少数民族毕业生、女大学
生作为重点帮扶对象，建立专门
台账，加大政策服务倾斜力度，帮
助他们尽快融入就业市场。

第11年继续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

延伸就业服务以数据剖析毕业生就业情况

提供实名服务精准帮扶
改善就业环境：丰富宣传渠道简化审批流程

大学生专场招聘会上毕业生在展台前了解岗位信息。 青年报资料图

一揽子就业帮扶措施保障就业


